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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
別
表
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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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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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部
」
を

に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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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
一
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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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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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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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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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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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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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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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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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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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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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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ン
タ
ー

人
消
防
試
験
研
究
セ
ン
タ
ー
」
を

一
般
財
団
法
人
地
域
活
性
化
セ
ン
タ
ー

に
、
「
一
般
財
団
法
人

一
般
財
団
法
人
地
域
総
合
整
備
財
団

」

「
一
般
財
団
法
人
地
域
創
造

地
域
創
造
」
を

に
改
め
る
。

一
般
財
団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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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公
務
員
安
全
衛
生
推
進
協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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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則

こ
の
規
則
は
、
公
布
の
日
か
ら
施
行
す
る
。


